
综 合 2017年12月28日 星期四 3
委员长、各位副委员长、秘书长、各位委员：

我受国务院委托，现对《关于批准〈内地与香港特别行
政区关于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设立口岸实施“一地两检”
的合作安排〉的决定（草案）》作如下说明：

一、基本情况

广深港高铁是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大型基础设施建
设重大合作项目，其中，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投资兴建的
香港段将于2018年第三季度建成通车。为实现香港特别行
政区与全国高铁网络互联互通，保障广深港高铁香港段的运
输、经济和社会效益最大化，中央有关部门、广东省人民政府
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经反复研究，并参考了此前在广东省
深圳湾设立内地口岸区和港方口岸区并实施“一地两检”的
模式，一致认为，在广深港高铁香港特别行政区西九龙站（以
下简称西九龙站）设立口岸并实施“一地两检”是最佳方案。
该方案的主要内容是，在西九龙站设立口岸，分为香港口岸
区和内地口岸区，由双方分别按照各自法律，对乘坐高铁往
来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人员及其随身物品和行李，进
行出入境边防检查、海关监管、检验检疫等出入境监管。鉴于
在西九龙站实施“一地两检”涉及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区域内
设立内地口岸区以及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管辖权（包括司
法管辖权）的划分和法律适用，需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
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明确相应的法律依据和具体实施办
法，中央有关部门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经过深入研究后同
意采取“三步走”程序作出有关安排，即：第一步，内地和香港
特别行政区签署《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关于在广深港高铁
西九龙站设立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以下简称

《合作安排》）；第二步，由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
《合作安排》；第三步，双方通过各自法律程序落实《合作安
排》。经国务院授权，2017年11月18日，广东省人民政府省
长马兴瑞代表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正
式签署了《合作安排》，完成了“三步走”程序的第一步。

二、《合作安排》的主要内容

《合作安排》共 5 章 17 条正文和 1 个附件，主要内容
包括：

一是规定口岸设置的相关事宜。明确在西九龙站设立
香港口岸区和内地口岸区，实施“一地两检”；规定内地口岸
区的范围并明确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境内的广深港高铁营运
中的列车车厢也视作在内地口岸区范围之内；明确内地口
岸区场地使用权的取得、期限及费用等事宜由双方签订合
同作出规定。

二是规定内地口岸区的管辖权限。明确除了由香港特别
行政区管辖的事项外，人员、物品的出入境监管和内地口岸
区内的治安等其他所有事项均由内地根据内地法律实施管
辖，并明确内地口岸区视为“处于内地”。内地将派驻出入境
边防检查机关、海关、检验检疫机构、口岸综合管理机构和铁
路公安机关依法履行职责。香港特别行政区管辖的事项主要
与运营管理西九龙站和高铁香港段相关，包括有关香港特别
行政区工作人员履行职务或与履行职务相关的事项，有关西
九龙站建筑物及相关设施的建设、保险和设计、维修养护标
准和责任的事项，有关管理及监察广深港高铁香港段铁路系
统安全运作及环境管制的事项等六类。西九龙站的铁路运输
服务管理也由香港特别行政区负责，并明确其应实行实名制

关
于
对
《
关
于
批
准
〈
内
地
与
香
港
特
别
行
政
区
关
于
在
广
深
港
高
铁
西
九
龙
站

设
立
口
岸
实
施
﹃
一
地
两
检
﹄
的
合
作
安
排
〉
的
决
定
（
草
案
）
》
的
说
明

—
—

二
〇
一
七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二
日
在
第
十
二
届
全
国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常
务
委
员
会
第
三
十
一
次
会
议
上

国
务
院
港
澳
事
务
办
公
室
主
任

张
晓
明

售票、对乘客进行查验和安检。
三是规定联络协调与应急处理机制。双方

同意建立口岸协商联络机制、应急处理机制和
联络员制度，定期安排联合演练，并共同制定
和签署关于西九龙站口岸运行管理的协作实
施方案。明确双方在内地口岸区进行活动和处
理突发、紧急事件等有关事项的相关原则。

四是规定争议解决以及《合作安排》的修
改、生效等其他相关事宜。《合作安排》规定，“本
合作安排报中央人民政府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生效”，“如因西九龙站口
岸运行条件和监管发生变化或其他因素影响需
对本合作安排进行修改，须经双方协商达成一
致后签署书面文件，并报中央人民政府批准”。

《合作安排》附件包括西九龙站 B2 入境
层、西九龙站B3离境层和西九龙站B4月台层
示意图。

三、关于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
审议批准《合作安排》的理由

在西九龙站实施“一地两检”，是“一国两
制”实践中遇到的新情况。由于涉及在香港特
别行政区区域内设立内地口岸区以及内地与
香港特别行政区管辖权（包括司法管辖权）的
划分和法律适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以下简称宪法）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关
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地位和职权的规定，由全国
人大常委会审议批准《合作安排》，明确《合作
安排》符合“一国两制”方针，符合宪法和香港
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可为在西九龙站设立口岸
实施“一地两检”进一步提供宪制性法律基础，
为国务院批准内地在西九龙站设立口岸并派
驻机构依法履行职责提供法律依据。

为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会同中央有
关部门起草了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审议的《关于批准〈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
区关于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设立口岸实施

“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的决定（草案）》（以下
简称决定草案）。决定草案已经国务院同意。

四、《合作安排》与香港特别行
政区基本法有关条文的关系

鉴于香港社会对《合作安排》与香港特别
行政区基本法有关条文的关系问题比较关注，
现一并作出说明。

（一）香港特别行政区与内地签署《合作安
排》的权力来源。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与内地有
关方面就在西九龙站设立口岸并实施“一地两
检”的相关问题协商作出适当安排，不改变香港
特别行政区行政区域范围，不影响香港特别行
政区依法享有的高度自治权，不减损香港特别
行政区居民依法享有的权利和自由，是符合香
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规定的。根据宪法，香港特
别行政区基本法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高度
自治（第二条），实行单独的出入境管理制度（第
二十二条第四款、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二款），香
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享有管理香港特别行政区境
内的土地（第七条），提供经济和法律环境以鼓
励投资、技术进步并开发新兴产业（第一百一十
八条），制定适当政策促进和协调各行业发展

（第一百一十九条）等权力。因此，在香港特别行
政区区域内设立口岸并实施“一地两检”，是落
实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规定的有关权力的体

现，为香港特别行政区与内地协商签署《合作安
排》提供了法律基础。也就是说，香港特别行政
区依法享有的高度自治权，是其与内地作出上
述“一地两检”安排的权力来源。

（二）与全国性法律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
施有关规定的关系。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第十八条规定，“全国性法律除列入本法附件
三者外，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任何列
入附件三的法律，限于有关国防、外交和其他
按本法规定不属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自治范围
的法律”。该条规定的是全国性法律延伸适用
至整个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情况，包括有关范畴
及其适用途径。具体说，就是该条规定中有关
全国性法律实施的范围是整个香港特别行政
区，实施主体主要是香港特别行政区，适用对
象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所有人。而在西九龙
站内地口岸区实施全国性法律，其实施范围只
限于内地口岸区，实施主体是内地的有关机
构，适用对象主要是处于内地口岸区的高铁乘
客。这种情况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十
八条所规定的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全国性
法律的情况不同，不存在抵触香港特别行政区
基本法第十八条规定的问题。《合作安排》还明
确规定，就内地法律的适用以及管辖权的划分
而言，西九龙站内地口岸区被视为“处于内
地”。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合作安排》并作出
决定，即可为全国性法律仅在西九龙站内地口
岸区实施提供充足法律依据。

（三）与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授权条文的关
系。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二十条规定，“香
港特别行政区可享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及中央人民政府授予
的其他权力”。有建议认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可
据此授权在西九龙站设立口岸并实施“一地两
检”。我们认为，《合作安排》涉及的法律问题比较
复杂，需要通过“三步走”程序解决不同层面的
法律问题。其中，全国人大常委会既要确认香港
特别行政区依据其享有的高度自治权与内地协
商签署《合作安排》符合宪法和香港特别行政区
基本法，又要授权内地在西九龙站设立内地口
岸区并派驻机构依照内地法律履行职务，采用
作出批准决定的方式，更为适当。

五、国务院的审核意见

国务院经审核认为，在西九龙站实施“一地
两检”有利于实现香港特别行政区与全国高铁
网络的互联互通及广深港高铁香港段的运输、
经济、社会效益最大化，有利于促进香港特别行
政区与内地之间的人员往来和经贸活动，有利
于深化香港特别行政区与内地的互利合作，有
利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大
局，对于保持香港特别行政区长期繁荣稳定具
有重要意义。《合作安排》充分考虑了内地和香
港特别行政区有关方面的关切，符合“一国两
制”方针，符合宪法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适应西九龙站设立口岸的实际需要，可以保障
内地口岸区运行管理的安全、顺畅、有效。

《关于批准〈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关于
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设立口岸实施“一地两
检”的合作安排〉的决定（草案）》和以上说明是
否妥当，请审议。

（新华社北京12月27日电）

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
了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批准〈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关于在
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设立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的决定

（草案）》的议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审议中充分考虑
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和内地各有关方面对广深港高铁连接口岸设置
及通关查验模式的意见。

会议认为，建设广深港高铁并实现香港特别行政区与全国高铁
网络的互联互通，有利于促进香港特别行政区与内地之间的人员往
来和经贸活动，有利于深化香港特别行政区与内地的互利合作，有
利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对保持香港特别行
政区长期繁荣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为充分发挥高铁高速高效优势，
使广大乘客充分享受快捷便利的服务，确保广深港高铁香港段的运
输、经济和社会效益，在广深港高铁香港特别行政区西九龙站（以下
简称西九龙站）实施“一地两检”，设立内地口岸区，专门用于高铁乘
客及其随身物品和行李的通关查验，是必要的。

会议认为，《合作安排》符合“一国两制”方针，符合宪法和香港特
别行政区基本法。根据宪法，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授权香港特别行
政区实行高度自治，包括实行单独的出入境管理制度等。香港特别行
政区政府与内地有关方面就在西九龙站设立口岸并实施“一地两检”
的相关问题协商作出适当安排，是香港特别行政区依法行使高度自
治权的具体体现。在西九龙站设立内地口岸区，不改变香港特别行政
区行政区域范围，不影响香港特别行政区依法享有的高度自治权，不
减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依法享有的权利和自由。出于在西九龙站
实施“一地两检”的需要，《合作安排》对内地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管辖
权（包括司法管辖权）划分和法律适用作出规定，并明确西九龙站内
地口岸区视为处于内地，是适当的。内地派驻西九龙站内地口岸区的
机构依照内地法律履行职责，其范围严格限制在内地口岸区之内，不
同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十八条规定的将全国性法律在整个香
港特别行政区实施的情况。西九龙站内地口岸区场地使用权的取得、
期限和费用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与内地有关机构签订合同作出规
定，符合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七条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土地所
有权和使用管理的规定。在西九龙站实施“一地两检”，符合香港特别
行政区基本法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应当制定适当政策促进和协
调各行业发展、提供适当的经济和法律环境促进经济发展等规定，符
合“一国两制”方针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根本宗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
区基本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

一、批准 2017 年 11 月 18 日广东省人民政府与香港特别行政
区政府签署的《合作安排》，并确认《合作安排》符合宪法和香港特别
行政区基本法。

香港特别行政区应当立法保障《合作安排》得以落实。
二、西九龙站内地口岸区的设立及具体范围，由国务院批准。
西九龙站内地口岸区自启用之日起，由内地依照内地法律和

《合作安排》实施管辖，并派驻出入境边防检查机关、海关、检验检疫
机构、口岸综合管理机构和铁路公安机关依法履行职责，上述机构
及其人员不在西九龙站内地口岸区以外区域执法。

三、西九龙站口岸启用后，对《合作安排》如有修改，由国务院批
准，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关于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设立口岸
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

为实现香港特别行政区（下称“香港特区”）与内地高速铁路交
通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两地人员交流和经贸往来，推动两地经济实
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充分发挥广深港高铁香港段的效益，经协
商，内地和香港特区就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设立口岸实施“一地
两检”达成如下安排：

第一章 口岸设置
第一条 双方同意在香港特区西九龙站设立口岸实施“一地两

检”，由双方分别按照各自法律，对往来内地和香港特区的出入境人
员及其随身物品和行李进行出入境边防检查、海关监管、检验检疫
等出入境监管。

西九龙站口岸分为香港口岸区和内地口岸区。香港口岸区由香
港特区依据特区法律设立和管辖，实行过境限制区管理。内地口岸区
由内地根据本合作安排和内地法律设立和管辖，实行口岸管理制度。

第二条 内地口岸区的范围为西九龙站地下二、三层的划定区
域、地下四层月台区域及有关连接通道，包括内地监管查验区、办公
备勤区、离港乘客候车区、车站月台和连接通道及电梯。内地口岸
区范围的详情见附件。

在香港特区境内的广深港高铁营运中的列车车厢（包括行驶
中、停留中和上下乘客期间）亦视作在内地口岸区范围之内。

除上述纳入内地口岸区范围的场地和高铁列车车厢，广深港高
铁香港段的所有其他营运范围及设施（包括石岗列车停放处、路轨
及行车隧道）均不属于内地口岸区范围。

内地口岸区由香港特区交予内地根据本合作安排使用和实施
管辖。内地口岸区场地使用权的取得、期限及费用（包括内地口岸区
内有关建筑物及相关设施的维修养护费用）等事宜，由双方签订合
同作出规定。

第三条 内地口岸区的设立不影响广深港高铁香港段的建造权
及施工权、服务经营权及营运和监管，亦不影响广深港高铁香港段相
关资产（包括相关土地及土地上不动产或动产）及设施的权益，该等
事宜仍由香港特区依特区法律处理及依照本合作安排行使管辖权。

第二章 内地口岸区的管辖权划分
第一节 内地管辖事项
第四条 内地口岸区自启用之日起，除本合作安排第三条和第

七条规定的事项外，由内地根据本合作安排和内地法律实施管辖
（包括司法管辖）。

处理上款规定的内地管辖事项时，就内地法律和香港特区法律
的适用以及管辖权（包括司法管辖权）的划分而言，内地口岸区视为
处于内地。

第五条 内地出入境边防检查机关、海关、检验检疫机构对列
车按照进出境运输工具进行监管，在内地口岸区办理相关出入境边
防检查、海关监管、检验检疫手续。

第六条 内地派驻出入境边防检查机关、海关、检验检疫机构、
口岸综合管理机构和铁路公安机关（下称“内地派驻机构”），根据内
地法律在内地口岸区履行职责，不进入内地口岸区以外的区域执
法，在内地口岸区以外的区域没有执法权。

第二节 香港特区管辖事项
第七条 下列事项，由香港特区依据特区法律实施管辖（包括

司法管辖）：
1、有关特定人员，即持有香港特区政府或广深港高铁香港营

运商核发的有效证件进入内地口岸区或通过该口岸区进入西九龙
站其他地点执行职务的工作人员，履行职务或与履行职务相关的事
项，除以上情况外，该等人员在内地口岸区应遵守内地法律并接受
内地派驻机构的监管；

2、有关建筑物及相关设施（包括消防、危险品贮存设施、升降机、
自动梯、水管装置、废物及污水装置、扩音系统、通风、电力及能源效
益等）的建设、保险和设计、维修养护标准和责任的事项，但内地派驻
机构自行提供或依据本合作安排执行职务时专用的设施设备除外；

3、有关广深港高铁香港营运商及服务供应商的经营、相关保险、

税务及其员工税务及雇佣责任和权益、保障和保险的事项，前述服务
供应商不包括向内地派驻机构或广深港高铁内地营运商提供服务而
又不在内地口岸区以外的香港特区区域范围经营之服务供应商；

4、有关规管及监察广深港高铁香港段铁路系统安全运作及环
境管制的事项；

5、下列在内地口岸区的机构或人士之间的合约或其他民事法
律关系的事宜：广深港高铁香港营运商、西九龙站承建商、物料或服
务供应商、上述单位的员工及广深港高铁乘客；但当事人以协议（包
括书面、口头或双方实际行为）作出相反意思表示者除外；

6、由广深港高铁香港营运商及内地营运商签订的《广深港高
铁运营合作协议》（包括日后的修改或补充协议）中规定由广深港高
铁香港营运商负责的事项。

第八条 西九龙站的铁路运输服务管理由香港特区负责。有
关铁路运输服务管理方面的制度由内地与香港特区相关机构另行
协商制定，并应包括以下内容：

1、香港特区对高铁（包括广深港高铁香港段）乘客实行实名制
售票，并进行实名制查验；

2、香港特区对进入西九龙站离境的高铁乘客进行安全检查。
第三章 对高铁香港段乘客的出入境监管
第九条 前往香港特区的乘客离开内地口岸区前视为处于内

地，由内地出入境边防检查机关、海关、检验检疫机构依照内地法律
对其进行出境监管。符合内地法律的，依法允许其出境。违反内地
法律的，由上述内地机构根据具体情况依法采取相应法律措施。

第十条 前往内地的乘客进入内地口岸区后即视为处于内地，
由内地出入境边防检查机关、海关、检验检疫机构依照内地法律对
其进行入境监管。符合内地法律的，依法允许其入境。违反内地法
律的，由上述内地机构根据具体情况依法采取相应法律措施。

第四章 联络协调与应急处理机制
第十一条 双方同意建立口岸协商联络机制，加强在通关协

调、联合打私、治安消防、反恐防暴等各个方面的沟通与合作，确保
内地口岸区安全、顺畅、高效运行和有效监管。

第十二条 双方同意建立应急处理机制，共同编制应急预案，
以协助内地处理内地口岸区运行中可能出现的突发、紧急事件，包
括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重大水电供应事故、恐怖袭击、消防事故、严
重暴力事件、危险化学品或爆炸品事件、传染病疫情、核生化事件、
动植物疫病疫情、列车运行异常等。双方并同意为此建立联络员制
度，进行沟通并定期安排联合演练。

为协助处理突发、紧急事件的目的，经内地派驻机构请求并授
权，香港特区有关人员可在内地口岸区协助进行相关活动，并享有
如在香港特区法律及内地法律享有的保障和豁免。

第十三条 双方同意在本合作安排确定的原则下，制定和签署
关于西九龙站口岸运行管理的协作实施方案，规定双方在西九龙站
口岸运行管理中的具体协作事宜。

第十四条 双方同意在内地口岸区进行任何活动和处理相关
事项时，根据本合作安排和其他有关协议规定的原则，采取合理谨
慎的措施，确保内地口岸区内人员和财产的安全。一方因违反上述
规定导致另一方受到损害或损失的，须承担责任，包括合理的赔偿，
并通过协商作出适当安排。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五条 双方同意本着互相合作、互相支持、互谅互让的精

神，协商解决本合作安排实施中产生的争议。
第十六条 本合作安排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一致后签署补充

协议加以明确。
如因西九龙站口岸运行条件和监管发生变化或其他因素影响

需对本合作安排进行修改，须经双方协商达成一致后签署书面文
件，并报中央人民政府批准。

第十七条 本合作安排报中央人民政府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生效，内地有关部门和香港特区各自履行相关
法律程序（其中香港特区的法律程序包括进行本地立法）加以落实。

本合作安排于2017年11月18日在香港签署。一式8份，双方
各执4份。

内地代表： 香港特区代表：
马兴瑞 林郑月娥

（广东省省长）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
（新华社北京12月27日电）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关于
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设立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的决定

（2017年12月2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


